
梁河县2019年第四批次专项扶贫、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

根据2019年8月11日县委、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研究，现将梁河县2019年第五批、第七批、第八批、第十批、第十一批、十二批中央统筹整合资金；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；第三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小计5108.8万元）；州级扶贫专项资金（131万元），合计5239.8万元分配计划如下：
一、统筹整合资金5108.8万元分配计划
（一）2019年第五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9号）:中央水利发展资金314万元
由县水利局组织实施，安排用于水利发展项目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（二）2019年第七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0号）：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资金745.42万元
1.安排用于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622.83万元。由县住建局组织实施，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　　2.安排用于村内道路建设122.59万元。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项目必须新建，不得用于先建后补。曩宋乡82.59万元，遮岛镇40万元。
（三）2019年第八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1号）：985.73万元
1.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90.69万元。由县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实施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2.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795.04万元。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　　
（四）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2号）：1260万元
1.安排用于少数民族发展10万元。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2.安排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提升项目622万元。勐养镇 82万元；芒东镇131万元；小厂乡57万元；平山乡131万元；河西乡82万元；曩宋乡130万元；九保乡9万元。
3.安排用于平山乡村内道路建设628万元。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项目必须新建，不得用于先建后补。
（五）2019年第三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3号）：146.65万元
安排用于村内道路建设146.65万元。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项目必须新建，不得用于先建后补。勐养镇100万元，曩宋乡46.65万元。
（六）2019年第十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4号）：农村扶贫公路第一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410万元
由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实施,安排用于农村扶贫公路建设。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（七）2019年第十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5号）：1115万元
1. [bookmark: _GoBack]安排用于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11个项目资金550万元，由县委组织部实施，项目名称：
（1）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勐宋村大米加工厂项目50万元。
（2）梁河县勐养镇芒轩村街道管理服务项目50万元。
（3）梁河县大厂乡二道河村集贸市场综合提升项目50万元。
（4）梁河县大厂乡永安寨村集贸市场综合提升项目50万元。
（5）梁河县大厂乡大生基村集贸市场综合提升项目50万元。
（6）梁河县大厂乡赵老地村集贸市场综合提升项目50万元。
（7）梁河县小厂乡勐竜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50万元。
（8）梁河县芒东镇杞木寨村茶叶加工厂建设项目50万元。
（9）梁河县勐养镇帮盖村发展订单农业项目50万元。
（10）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项目50万元。
（11）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芒林村入股专业合作社甘蔗种植项目50万元。
2.安排用于村内道路建设565万元。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项目必须新建，不得用于先建后补。芒东镇380万元，小厂乡村135万元，遮岛镇50万元。
（八）2019年第十一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6号）：132万元
安排用于村内道路建设，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项目必须新建，不得用于先建后补。九保乡52万元；河西乡80万元。
二、2019年州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德财农〔2019〕71号）131万元
用于大厂乡村内道路建设，项目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项目必须新建，不得用于先建后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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